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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交通亂象遭外國媒體以「行人地獄」形容，法務部行政執行

署高雄分署為維護行人用路權，嚇阻車輛未禮讓行人通行之違規行

為，對於此類交通違規裁罰案件列為優先執行對象，以專案列管，持

續強力執行。 

洪姓義務人無駕駛執照騎乘機車行經高雄市漢民路及二苓路口

之行人穿越道時，未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，經在場員警攔查，惟洪女

不僅拒絕停車接受警察稽查更進而逃逸，洪女行為違反道路交通管

理處罰條例第 44 條第 2 項及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，經高雄市政府警

察局小港分局當場舉發，交由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

裁罰 1 萬 6,500 元，另洪女在高雄市漢民路及崇文路口無照騎車闖

紅燈亦遭裁罰 1萬 1,700元、於大寮區台 29線超速遭罰 1,500元、

騎機車未戴安全帽遭罰 500 元，洪女計有 4 件交通違規案件，共 3

萬 200 元罰鍰未繳，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爰將全案

未禮讓行人通行又拒檢逃逸 遭罰 1萬 6,500 元  

高雄分署專案列管 強力執行財產 全案繳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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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送高雄分署執行。高雄分署收案後，通知洪女應於一個月內繳清

案款，惟洪女遲遲未主動繳納，高雄分署調查發現洪女名下有數筆

存款帳戶，立即執行洪女於金融機構存款，足額扣押，洪女所滯欠交

通違規罰鍰 3萬 200元全數清償。 

辛姓義務人駕駛汽車行經鳳山區光華路、五權南路，在行人穿

越路段未暫停讓行人優先通過，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舉發，

並由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事件裁決中心裁罰 2,600 元，移送高雄

分署執行。高雄分署於收案後通知辛男主動繳清案款，辛男逾期未

繳，高雄分署扣押辛男在某圖書公司薪資，辛男於收到扣薪命令通

知後，立刻到高雄分署繳清所滯欠之罰鍰。 

未禮讓行人罰款新制已於今(112)年 6 月 30 日實施，駕駛人不

禮讓行人罰則，最重可罰 6000 元，遵守交通安全法規，人人有責，

強化保護行人，建置安全友善的用路環境，需要大家同心協力配合，

高雄分署對於交通違規罰鍰案件，不論金額大小均將持續深化執行，

以杜絕違規人蓄意拖欠罰鍰及漠視其他用路人權益的心態。 

 

 

 

 

https://tw.search.yahoo.com/search;_ylt=AwrtimWWPSZkYqQAe19r1gt.;_ylc=X1MDMjExNDcwNTAwMwRfcgMyBGZyA3VoM19uZXdzX3dlYl9ncwRmcjIDc2ItdG9wBGdwcmlkA0doRUxlVnpBVHVXRGh2SmxTUFhvN0EEbl9yc2x0AzAEbl9zdWdnAzkEb3JpZ2luA3R3LnNlYXJjaC55YWhvby5jb20EcG9zAzIEcHFzdHIDBHBxc3RybAMwBHFzdHJsAzUEcXVlcnkDJUU2JTlDJUFBJUU3JUE2JUFFJUU4JUFFJTkzJUU4JUExJThDJUU0JUJBJUJBBHRfc3RtcAMxNjgwMjI3NzQy?p=%E6%9C%AA%E7%A6%AE%E8%AE%93%E8%A1%8C%E4%BA%BA&fr2=sb-top&fr=uh3_news_web_g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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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 高雄分署 

 

 


